
111年度「公務員應具備法律常識」專案法紀教育講習

為提升同仁法治觀念，瞭解從事公務應具備法律常

識，避免辦理土地開發案過程誤蹈法網，並得以依

循法令，安心從事公務，發揮勇於任事之精神，進

而落實本府「便民、利民及愛民」之施政目標

目的：

111年9月6日上午9點至12點日期：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黃筱文檢察官講師：

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集賢分館重陽大樓7樓藝文中心視聽室地點：



1、講師授課

講習內容：

透過解釋法條及播映影片方式，深入探討刑
法以及貪污治罪條例等相關規定，並輔以實
務案例說明執行業務可能發生違法事項、觸
法刑責及風險性，給予同仁善意提醒。

講師與同仁進行意見交流，解決同仁於相關
法令之困惑。

透過新北市政府政風處111年特別製作「青
天大判決」Line Bot解謎遊戲，讓同仁測驗
及溫習課堂講授之公務員相關法律常識。

2、意見交流

3、寓教於樂



參訓同仁共40位

100%滿意講師授課方式

100%同意透過檢察官授課
可提升公務員應具備法律常識

過半參與同仁表示藉此課程更加瞭解「圖利
罪」、「收賄罪」及「偽變造文書罪」等規定


